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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关于 

调整经济业务报销审批权限的通知 

 

研究院各科研单元、各部门： 

为落实国家关于推进科技领域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、优化服

务的要求，以减负增效为重点, 进一步简化内部报销程序，优化

审批流程，提升管理效率，经院务会研究,决定对研究院经济业务

报销审批权限进行调整，自 2020年 6月 1日起执行，现通知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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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科研项目经费支出报销审批权限 

审批金额 审批责任人 

2万元以下 课题负责人 

2万元（含 2万元，下同）-10万元 研究所/研究室领导 

10万元（含）-100万元 管理部门负责人 

100万元（含）-500万元 总会计师 

500万元（含）以上 院长 

二、研究所管理经费支出报销审批权限 

审批金额 审批责任人 

5万元以下 所办/管理课题负责人 

5万元（含）-100万元 所领导 

100万元（含）-500万元 总会计师 

500万元（含）以上 院长 

三、管理及支撑部门经费支出报销审批权限 

审批金额 审批责任人 

5万元以下 管理及支撑部门负责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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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万元（含）-200万元 分管院长 

200万元（含）以上 院长(总会计师) 

四、科研项目经费转拨审批权限 

审批金额 审批责任人 

无论金额大小均履行三级审批 

课题负责人 

研究所/研究室领导 

管理部门负责人 

涉及基本建设（含大科学工程建设）等专项经费支出按专项

经费管理办法签批权限执行。 

 

附件：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经济业务报销 

审批流程 

 

合肥研究院 

2020年 5月 2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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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院长办公室 2020年 5月 28日印发 

 


